市应急管理局对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0440号建议的办理落实情况

彭飞代表：
现将您提出的“关于支持电动单车充电桩项目推广的建议”进展和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2019年，总队按照应急【29】95号文件《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市安委会办公室名义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针对电动自行车生产标准、产品质量、流通销售、维修改装、停放充电、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各乡镇、街道分别组织网格力量，加强对住宅小区、楼院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劝阻和制止违法违规行为，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全市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维修改装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各级住建部门利用有限空间、场地，全面加强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在有条件的住宅小区内划定相对独立的安全停放区域，设置符合安全条件充电设施；各级消防部门提请属地区级政府约谈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地区属地镇街、相关行业部门有关责任人，利用各级主流媒体曝光电动自行车隐患突出社区，并以重点单位、高层建筑为重点，随排查随治理，对电动自行车独占通道、违规充电等行为，从严从重进行处罚。同时，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的消防常识，印制张贴电动自行车消防公益海报，发放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材料。通过户外广告牌、楼宇电视、双微平台、组织培训等形式，向市民群众阐明火灾事故的严重性，讲解电动自行车火灾预防方法和应急逃生知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今年，总队将在去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市发改、住建、电力公司等部门的对接，推动电动单车充电桩项目建设进程。督促各支队联合属地街镇、派出所、居村委、物业服务企业等基层组织和网格力量，开展经常性检查，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防火检查和夜间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在居民住宅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及充电行为。利用支、大队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微博、抖音不定期向群众推送电动自行车火灾警示教育片和预防、处置知识。同时，进一步编制完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地方标准，提高电动车管理水平。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指导各区住建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对电动单车充电行为管理工作：一是指导各区住建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增强责任意识，主动配合辖区有关部门开展电动单车火灾安全隐患专项治理活动。加强对住宅小区电动车停放和充电的日常检查，对发现电动单车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及时劝阻制止，对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向属地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组织清理工作。二是指导各区住建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充分利用“三栏”、电子屏等设施积极配合社区居委会等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多种形式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市发展改革部门表示：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2019年全年共建设公共充电桩约5000台,其中酒店、停车场等区域建设一般公共桩2579台,全市公共充电桩总数达到18050台,总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名列第五,较好的保障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已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发布了《天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天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暂行管理办法》,从规划管理、投资建设运营、政策支持、监督管理等方面引和规范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下一步将持续推动电动车充电桩项目建设推广工作。
市电力公司表示：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负责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不在公司经营范围内，主要由居民所在社区、街道及小区物业负责管理，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公司将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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